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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7〕60号 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学校安全大检查 

第三阶段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,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发

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三阶段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办〔2017〕

48 号）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泉州市安全生

产大检查第三阶段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安办〔2017〕132 号），

我局制定了《泉州市教育系统学校安全大检查第三阶段实施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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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系统学校安全大检查 

第三阶段实施方案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、市会议有关安全生产

工作部署，继续深入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，全面排查和消除隐患，

按照省、市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和岁末年初安全工作的指示批

示要求，切实做好全市学校安全大检查第三阶段工作，制定如下

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严格落实安全责

任制，着力查大风险、除大隐患、防大事故，继续深入开展学校

安全大检查，全面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和问题。督促各地各校严格

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学校安全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，坚决遏

制重特大安全事故，确保岁末年初学校安全稳定，为 2018 年“两

节”“两会”营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。 

二、工作重点 

（一）把握岁末年初安全工作特点，突出校车、消防、食品、

道路交通、危险化学品、学生宿舍、大型活动及人员密集场所等

重点领域，持续开展全市学校安全大检查，组织各地各校对标开

展第三轮自查自改。 

（二）各地各校开展第三阶段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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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隐患，以及前阶段未按期完成整改的隐患问题，要按照“四个

一律”“五个一批”要求，有效落实主任责任，防止末端工作落

实不到位。 

（三）按照省安办《关于转发<2017 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

工作考核细则>和<2017 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考核评分标

准>的通知》(安委办〔2017〕83 号)要求，紧密结合自查自改，

全面落实各项要求，精心准备台账资料，认真做好国家对我省、

省政府对我市以及市安委会年度安全生产考核迎检准备。 

三、检查方式和时间安排 

全市学校安全大检查第三阶段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至 2018

年春节结束，实施步骤分为“学校自查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

部门检查、市级督查”三个环节。 

（一）2017 年 11 月开始，开展第三轮自查自改。各地教育

行政部门继续开展政府层面的自查自改。同时，发动各校对标开

展第三轮自查自改，层层签订第三阶段自查自改承诺书（格式附

后），深入排查，及时消除隐患，有效化解管控安全风险。 

（二）2017 年 12 月开始，开展第三轮行业检查和迎接政府

督查。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对各地各校开展第三轮大检查工作情

况进行督导检查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，要督促建立台帐、列

出清单、明确责任、强化措施，抓好整改落实，做到闭环管理；

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政府挂牌督办。市教育局将安全大检查工作

列入 2017 年度学校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工作考核内容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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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校要做好迎接督导检查各项准备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

告中提出“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

健全公共安全体系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

事故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”。各地各校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

和责任自觉，始终坚持安全第一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严格落

实安全工作领导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，从严从实从细

抓好学校安全各项工作落实，确保全市学校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

好。 

（二）细化工作方案。要针对前阶段大检查工作存在问题和

薄弱环节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大检查第三阶段工作方案，把大检查

各项工作任务措施落细落小落实，确保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三）严肃责任追究。要加大督查暗访工作力度，对大检查

工作不落实、措施不得力、隐患整改不到位等情形，要落实通报

批评、诫勉约谈等措施，严肃追责问责，及时督促纠正；对因工

作不落实、不得力、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按照相关规定严

肃追究当事人及相关领导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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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单位（学校）安全大检查第三阶段 
自查自改承诺书 

 

    学校安全大检查第三阶段方案已经收到，按照安全大检查工

作要求，本单位（学校）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程规范和技术

标准，组织开展并完成安全大检查自查自改工作。自查自改期间，

本单位（学校）检查     项目，发现安全问题和隐患    项，

整改   项，整改率    %，并按照要求建立相关台账。若有不实

之处，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

     承诺单位（学校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—6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、市安监局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


